
附表五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上市(櫃)公司合併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

等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三百十六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

會申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 銷 商 名 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承 銷 股 數 及

承 銷 比 例

承 銷 方 式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合併雙方財務報告。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

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是否符合該公司營業細則相關規定之意見。（非上市公司免

附）

十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是否符合該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相關規定之意見。（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免附）

十四、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

則免附）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

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

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六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者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

等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

名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

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

購發行新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

免附）

十六、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七、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

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

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七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上市(櫃)公司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

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

卡等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

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

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承銷商名稱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

營業或財產作價

之內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

營業或財產作價

之評價價值

附

件

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無「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四、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五、律師依規定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

七、證券承銷商依規定出具之評估報告。

八、以營業或財產作價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獨立之專家對以股份交換之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十、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十一、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

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出具本次依法律規定辦理併

購發行新股之同意函。(無則免附)

十五、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

免附）

十七、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八、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

於封面註明申報書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

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
合併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合併發行新股案件適用；

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

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合併 股份有限公司，爰依公司法第三百十六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件，向

貴會申報合併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存續公司名稱或

新 設 公 司 名 稱

存續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消 滅 公 司 名 稱
消滅公司設立日

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 定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經會計師有限確信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合併雙方財務報告。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合併雙方發行新股決議錄。

九、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十、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

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一、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二、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

則免附）

十三、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

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

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一

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讓他公司股

份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等

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受讓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爰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及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二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

附件，向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他公司股份

名稱、數量

換股比例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其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股份交換之合作契約書。

九、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

免附）

十四、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五、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

成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

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十二
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申報書(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受

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案件適用；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

等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爰依企業併購法第八條、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二條及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

項，連同附件，向貴會申報發行新股，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名稱
公司設立日

期及統一編號

原定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前 發 行 新 股

( 普通或特別 )

之 股 份 總 數

及 金 額

章程修正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發行新股之發行

條件(含新舊股權

利義務是否相同)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

產作價之內容、數量

受讓股份、或以營業或財

產作價之評價價值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公開說明書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機構之上傳確認通知單。

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四、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五、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規定之公開說明書。(免承銷商評估報告與律師法律意見書及檢查表)

六、作價營業或財產之評價方式、結果或股份交換比例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七、獨立之專家對本案表示以股份交換營業或財產價值，或對股份交換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八、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或股份交換之契約書。

九、經濟部同意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讓受股份之股東意向書。(如受讓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十一、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報書件及

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十二、發行新股決議錄。

十三、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十四、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應取得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者，其同意函影本。（無則

免附）

十五、讓受股份股東之場外交易申請書。(如受讓股份為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

十六、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

成冊，並於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

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附表三十二
減少資本申報書(屆滿 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受 文 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抄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一份)、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一

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一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含附件一份)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及信用卡

等金融事業適用，含附件一份）、金管會保險局（保險業適用，含附件一份）

主 旨：本公司擬減少資本銷除股份，爰依公司法第 條（請註明係依據第一百六十八條或一

百六十八條之一）、企業併購法(如分割減資，請註明條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

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填具下列事項，連同附

件，向 貴會申報減少資本，並請於生效後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變更登記。

公 司 名 稱

公司設立日期

及

統 一 編 號

原定股份總數及
金 額

章 程 修 正 前 本 次 銷 除

股 份 辦 法章 程 修 正 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
及 金 額

減少股份總額

非屬私募有價證

券 之 股 份 總 額

屬私募有價證券

之 股 份 總 額

合 計

附

件

一、申報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附表一)。

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

三、發行人依金管會規定填報及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四、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查核報告書（均含合併及個體（別）財務報告）。(依

公司法第一六八條之一規定辦理減少資本者，應加送所減少資本當季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

證）之合併及個體（別）財務報告暨核閱（或查核）報告書。)

五、最近三年度會計師在查核簽證時所出具之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副本。

六、減少資本之決議錄。

七、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之申

報書件及會計師表示之意見。(無則免附)

八、屬金融控股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銀行子公司，辦理減資退還股本案件，應檢附簽證會計師對於金

融控股公司取得資金用途及預期效益之複核意見書。

九、最近連續二年有虧損者，並應檢具健全營業計畫書。

十、以現金以外財產退還股款者，應檢具辦理計畫說明書（含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說明及會計師

評估意見，並檢附會計師對財產價值及抵充數額查核簽證書件，以及收受財產股東同意聲明

書）。

十一、其他金管會認為必要之書件。

申 報 人 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代 表 人 （加蓋公司、負責人印章）

地 址 電 話

附 註：一、本申報書暨附件應以長二十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 即影印用紙A4 )印製、裝訂成冊，並於

封面註明申報書件之字樣、及發行人名稱、地址、電話。各類書件應編目錄，於各頁上方標明頁數，

依前項規定裝訂成冊後，並編總目錄，於各頁下方標明頁數。

二、請於附件檢送齊備後，連同副本抄送單位收據影本或相關證明提出申報。


